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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101 

交 

正 

2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交通部交通事業管理小組會同相關機關，組成「載客船舶航

行安全聯合督檢小組」，赴各港口、水域抽檢客船、載客小船

等之救生、消防等安全管理有關事項。 

二、99年 12月 8日公布修正船舶法，將船舶超載罰責由原處 3,000

元至 30,000 元罰鍰，提高至處 15,000 元至 150,000 元罰鍰。 

三、高雄市輪船公司評估進行旗鼓輪渡站人數流量計數系統設置

計畫，目前積極辦理中，已先實施輪渡站搭載乘客車輛管控

標準作業程序。 

四、東港至小琉球航線採取管控措施後，對防範載客船舶超載情

事已有明顯改善。 

五、將持續有效落實安全維護及公權力之執行，針對易發生超載

情事之航線，主動督責或會同有關單位加強相關航安督導工

作，以有效防範載客船舶超載情事發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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